附件1

岗位表

	序号
	岗位编号
	岗位名称
	职位数
	专业
	岗位职责
	任职条件
	备注

	1
	20260403101
	大弯街道

四级城乡社区工作者
	12
	不限专业
	1.积极宣传贯彻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，以及各级党委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；

2.主要在村（社区）从事党建、社区服务等和综合网格工作；

3.协助村（社区）党组织和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做好有关工作；

4.根据镇（街道）党委、政府安排做好相关工作。


	1.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，离任的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人员学历放宽至中专（高中）；

2.年龄40周岁及以下，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；离任的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人员年龄可放宽至距法定退休年龄1年以上（截至公告发布当日）；

3.具有5年及以上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工作经历；
4.热爱社区工作，乐于奉献，善于开展群众工作，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相关业务知识；

5.具有一定的文字写作水平、组织协调能力和相关业务知识，会使用电脑办公，能独立开展工作。


	

	2
	20260403201
	大同街道

四级城乡社区工作者
	1
	不限专业
	
	
	

	3
	20260403301
	弥牟镇

四级城乡社区工作者
	3
	不限专业
	
	
	

	4
	20260403401
	城厢镇

四级城乡社区工作者
	9
	不限专业
	
	
	

	5
	20260403501
	姚渡镇

四级城乡社区工作者
	4
	不限专业
	
	
	

	6
	20260403601
	福洪镇

四级城乡社区工作者
	3
	不限专业
	
	
	


